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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会员发展、服务和管理工作，维护会

员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我会职能有效发挥，推动医药行业持续

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

章程》（以下称《章程》）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我会会员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

第二章 会员类型

第三条 我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（仅限与我

会签订劳动合同的驻会负责人），本办法以下所称会员特指

单位会员。

第四条 我会单位会员的类型包括一般会员单位、理事

单位、副会长单位、会长单位。

第三章 会员条件

第五条 拥护《章程》且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自愿申请

加入我会：

（一）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，专注于差异化创新的本土

医药企业和医疗器械企业；

（二）专注于医疗大健康产业投资，特别是具有丰富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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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药械领域投资经验的金融、投资机构；

（三）专注于创新药械研发或相关领域研究、具有相对

优势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；

（四）在临床研究领域具有较高水平、特别是承担国家

“重大新药创制”科技重大专项新药临床评价研究（GCP）

技术平台的临床医疗机构；

（五）专注于创新药械研发服务、医疗健康大数据分析

和医疗信息咨询服务等领域的机构；

（六）服务于医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其他机构。

第四章 入会程序

第六条 提交入会材料：

（一）入会申请表；

（二）单位中、英文简介；

（三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
（四）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第七条 我会秘书处对入会材料进行初审后，由理事会

讨论通过。

第八条 由我会秘书处颁发会员证书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五章 会员权利与义务

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一般会员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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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参加会员大会的权利；

2. 会员大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3. 对我会工作的知情权、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4. 参加我会会议活动并获得优先权；

5. 优先参与我会课题或项目研究；

6. 参与我会组织的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交流；

7. 推荐专业人员加入我会下设分支机构及参加其相关

专业活动；

8. 获得我会的各项出版物、简报等信息资料；

9. 获得在我会官网、公众号等发布研发、临床、投融资

等重大进展消息的权益；

10. 获得我会提供的各项咨询服务；

11. 退会自由。

（二）理事单位

除享有一般会员单位所有权益外，还拥有：

1. 参加理事会的权利；

2. 理事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3. 参与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，提出意见建议；

4. 享有参与协会工作，优先于一般会员单位的权利。

（三）副会长单位

除享有理事单位所有权益外，还拥有：

1. 参加会长会议的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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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协助会长开展我会工作；

3. 根据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受会长委托代为行使的其他权

利；

4. 享有参与协会工作，优先于理事单位的权利。

（四）会长单位

除享有副会长单位所有权益外，还拥有：

1. 召集和主持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会长会议的权利；

2. 指导秘书处日常工作，检查会员大会、理事会及会长

会议决议等事项落实情况的权利；

3. 代表我会参与国内外重要活动的权利；

4. 代表我会签署各项重要合作协议的权利。

第十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《章程》及相关制度规定，执行我会决议；

（二）维护我会合法权益；

（三）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
（四）完成我会交办的工作；

（五）向我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

第六章 会籍管理

第十一条 会员应委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作为会员代表，

代表本单位行使会员权力和履行相应职责。

第十二条 会员应指派一名相关人员作为联络秘书，负

责与我会的日常沟通和联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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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我会根据会员入会时提交的“入会申请表”

中所载事项统一编制会员通讯录，通讯录中包含会员名称、

会员代表和联络秘书姓名、职务、地址、邮箱、电话等信息。

第十四条 会员发生下列情形时，应自发生该情形之日

起 15日内函告我会：

（一）变更会员代表、联络秘书及会员通讯录的基本信

息；

（二）变更营业范围及公司组织形式；

（三）公司合并、分立、破产、解散及撤销；

（四）我会要求或会员认为需要函告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章 会员退会及违规处理

第十五条 会员退会须书面通知我会。

第十六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、法规和我会《章程》的

行为，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给予下列处分：

（一）警告；

（二）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；

（四）除名。

第十七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秘书处确认后丧

失会员资格：

（一）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
（二）2年不按要求参加我会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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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；

（四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。

第十八条 会员因退会、被除名，其在我会相应的职务、

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 2025年 6月 18日第十九次会员大

会表决通过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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